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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简介：精要知识点，结合近年考题精选核心考点，关联法条，依据命题特点熟知法条内
容，经典题及解析，真实感受试题难度全面了解命题规律，扩展题及解析，增加训练机会突破考试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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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2）其他相关当事人违反产品质量法的法律责任。
服务业的经营者将禁止销售的产品用于经营性服务的，责令停止使用，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所使用的
产品属于产品质量法规定禁止销售的产品的，依照该法对销售者的处罚规定处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属于该法规定禁止生产、销售的产品而为其提供运输、保管、仓储等便利条件的，或者为以假充真的
产品提供制假生产技术的，没收全部运输、保管、仓储或者提供制假生产技术的收入并处罚款；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质量监督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违反产品质量法的法律责任。
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中超过规定的数量索取样品或者向被检查人收取检验费用的，
由上级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监察机关责令退还；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其他国家机关违反《产品质量法》第25条的规定，向社会推荐生产者的产品或
者以监制、监销等方式参与产品经营活动的，由其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消除影响，有违
法收入的予以没收；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有上述违法行为的，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责令改正，消除影响，有违法收入的予以
没收，可以并处违法收入1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其质量检验资格。
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和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包庇、放纵产品生产、销售中违反产品质量法规定的行为的；向从事违反产品
质量法规定的生产、销售活动的当事人通风报信，帮助其逃避查处的；阻挠、干预产品质量监督部门
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产品生产、销售中违反产品质量法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造成严重后果
的。
7.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特别规定（1）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
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国家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
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是强制性的技术规范。
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应当根据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需要，及时修订。
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商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2）农产品产地。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要求，根据农产品品种特性和生
产区域大气、土壤、水体中有毒有害物质状况等因素，认为不适宜特定农产品生产的，提出禁止生产
的区域，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商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域的调整，依照前述规定的程序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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